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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

动态管理工作规范

为确保资质认定“一单一库”制度有效实施，加强检验检测

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（以下简称能力项目库）动态管理，制

定本工作规范。

一、管理机制

能力项目库是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内的检验检测依据标准、技

术规范的集合，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发布，并根据资质认定事项

清单的调整和标准、技术规范变化实施动态管理。

市场监管总局委托中国质检院资质认定评审中心（以下简称

资质认定评审中心）作为能力项目库动态管理技术支撑单位，负

责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日常维护。

市场监管总局组建能力项目库专家组，协助开展能力项目技

术审核。专家组秘书处设在资质认定评审中心。

二、入库要求

能力项目库中的标准、技术规范应当对检验检测项目/参数及

检验检测方法作出具体规定，并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；

（二）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、国际电工委员会（IEC）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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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电信联盟（ITU）发布的国际标准；

（三）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需要，以文件、技术规范等形式

发布和指定的检验检测方法；

（四）市场监管总局确定的其他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
三、动态调整

（一）调整建议

资质认定评审中心应当主动跟踪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内的标

准、技术规范制修订情况，按月提出能力项目库调整建议。

省级市场监管部门、行业评审组、检验检测机构对能力项目

库 有 调 整 需 求 的 ， 可 通 过 能 力 项 目 库 管 理 平 台

（https://cma.caqit.org.cn/）向市场监管总局提出调整建议。检验

检测机构提出申请的，应当由 3家以上机构联合提出。

（二）专家评议

能力项目库专家组定期对资质认定各相关方提出的调整建

议开展评议。原则上，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评议，根据需要可增加

评议频次。评议后 2 个工作日内，资质认定评审中心综合各方

调整建议和专家评议结果，形成调整意见报市场监管总局认可

检测司。

（三）调整确定

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在 5个工作日内研究确定是否采纳

调整建议。必要时，可提请认监委委务会审议。采纳的，在能力

项目库管理平台公布实施。未采纳的，应当反馈未采纳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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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沙盒监管

为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，针对技术前沿的新兴检验

检测领域，尚无相关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市场监

管总局可根据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，研究将先进团体标准等纳入

能力项目库范围，实施沙盒监管。沙盒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另行

制定。


